

辽宁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统计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保护统计调查对象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统计工作实际，制定本裁量基准。
第二条  本裁量基准适用于辽宁省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派出在辽宁的各级调查队（以下简称统计机构）依法对统计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裁量。
第三条  统计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法制统一原则。应当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权范围、种类、幅度内行使，不得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相抵触；
（二）公正合理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与统计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处理结果公平、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以纠正统计违法行为为首要目标，既要严格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又要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
第四条  统计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下列步骤：
（一）结合统计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客观因素和社会危害后果等，界定统计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初步确定适用的统计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参照本裁量基准，综合考量统计违法行为是否具有从重、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参照本裁量基准，决定是否对统计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予以何种处罚以及何种幅度的处罚。
第五条  统计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同时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其统计违法行为。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统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三）符合《辽宁省统计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附件2）规定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统计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统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统计机构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第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违法数额对本地区或者本部门统计数据影响较小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二）受有关部门或者人员干预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统计资料，提出明确线索且干预统计违法事实被查实的；
（三）主动反映统计违法行为或者问题线索被查实的；
（四）主动减轻或消除统计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影响的；
（五）符合《辽宁省统计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附件3）规定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
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违法数额对本地区或者本部门统计数据影响较大的；
（二）统计指标出现长时间、大范围差错，且均达到应予行政处罚标准的；
（三）受到统计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次发生统计违法行为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九条  国家统计局派出在辽宁的各级调查队组织实施的抽样调查中，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在裁量时可统筹差错率、违法数额及对相关汇总数据指标的影响程度综合进行裁量。
第十条 当事人具有两个以上从轻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应当在违法行为对应的基础裁量档次幅度内按照最低档次实施行政处罚；具有两个以上从重情节且不具有减轻、从轻情节的，应当在违法行为对应的基础裁量档次幅度内按照最高档次实施行政处罚；同时具有减轻、从轻或者从重等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和主要情节，坚持过罚相当原则，确定对应的裁量档次幅度实施统计行政处罚。
第十一条  本裁量基准所称的从轻处罚是指在基础裁量档次幅度内给予较轻的处罚，减轻处罚是指低于基础裁量档次幅度给予的处罚，从重处罚是指在基础裁量档次幅度内给予较重的处罚。
第十二条  对单一检查对象的单次检查中，有两项以上指标出现差错，根据违法数额、差错率具体情况，选取裁量档次较高的指标进行裁量。
第十三条  统计机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对情节复杂、重大统计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本裁量基准所称“实物量”指标是指以实物为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价值量”指标是指以货币为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
第十六条  本裁量基准中的“违法数额”是指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具体数额与应报数额的差额（绝对值）；“应报数额”是指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应当报送的统计指标数额；“差错率”是指统计指标违法数额与应报数额的比率。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七条  本裁量基准所称的“以上”“以下”包括本数，所称的“超过”“不满”不包括本数。
第十八条  本裁量基准由辽宁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辽宁省统计局2020年3月30日公布的《辽宁省统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和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2020年2月26日公布的《辽宁国家调查队系统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1.辽宁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2.辽宁省统计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3.辽宁省统计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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